
龙岗区电动自行车安全监督管理调研
服务项目采购公告

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自问世以来就深受广

大群众的喜爱，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广大居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但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急剧上升，给人民生命

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为加

强电动自行车安全监督管理，最大限度压降电动自行车事故，龙

岗区安委办现决定向社会公开征选龙岗区电动自行车安全监督

管理调研服务项目供应商。

一、项目名称

龙岗区电动自行车安全监督管理调研服务项目。

二、项目需求和内容

（一）项目工作范围

本项目主要涉及龙岗区内电动自行车销售单位、外卖快递平

台企业、政府监管部门、电动自行车使用者等调研访谈，以及国

内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成效显著的城市考察、学习。

（二）项目工作内容

1.收集、整理电动自行车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2.收集、整理近年来国家、省、市、区电动自行车相关事故

资料和技术资料；

3.选取有代表性的电动自行车销售单位、行驶路段进行现场

调研，分别组织外卖快递平台企业、政府监管部门、电动自行车



使用者等进行座谈或访谈；

4.组织核心调研团队到国内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成效显著

的城市（杭州、上海等）进行考察并学习先进管理经验；

5.结合调研情况，参照《深圳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试行）》

等有关规定，有针对性的对电动自行车事故状况及原因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6.提出电动自行车安全监督管理建议，编制完成《龙岗区电

动自行车安全监督管理调研报告》。

三、项目服务期限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止。

四、供应商的资质要求

1.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合法运作的独立法

人机构；

2.信誉良好，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行为或不良记录（本项由我

局通过“龙岗诚信网”查询，无须提交相关证明）；

3.近三年内具有承接过政府部门或行业机关单位委托的安

全风险评估、事故灾难类评估或安全技术咨询等服务类项目，且

项目业绩不少于 3 个；

4.项目负责人具备本科或以上学历，同时具有高级工程师证

书，项目服务技术专家不少于 3 人（具有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 2

人、有安全评价证书 1 人）；

5.本项目不接受分包、转包及联合体应答。

五、项目服务经费



总费用预算不超过 17.66 万元人民币。

六、受理时间和方式

有意合作的单位，请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下午 18 时前，将

以下材料（一式三份）快递或直接送达龙岗区应急管理局 708 室

（深圳市龙岗区愉龙路 30 号龙岗区应急管理局，联系人：黄玉

霞，联系电话：0755-28949207）。

七、材料清单

1.资质证明材料：机构简介、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范围截

图；

2.近三年内承接政府部门安全风险评估、事故灾难类评估等

安全技术服务项目证明材料；

3.项目方案和报价（方案须结合实际需求详细有可操作性，

报价须分项明确且合理）；

4.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并按顺序打印装订后，装入密封

文件袋，并在文件袋外注明：

（1）应标的项目名称；

（2）应标的单位名称；

（3）联系人的姓名及联系方式。

八、评选方法

我局项目采购小组将根据征选公告和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审

（资质 30 分+报价 30 分+经验 30 分+诚信 10 分=综合评分），对

报名单位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按照综合评分法拟

定供应商，经局党委会研究确定后，中标结果将在局一楼公示栏



进行公示。

龙岗区应急管理局

2022 年 9 月 22 日


